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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就討論特區政府根據《兒童權利公約》提交的第二份報告意見書 

(2009 年 5 月 18 日) 
 
 群福婦女權益會是由家暴受害人組成的自助互助組織，本會致力組織受虐婦女，共同

爭取婦女權利。本會的組成會員包括家暴受婦女，其中亦包含持雙程証來港的婦女、領取

綜援的單親家庭等，以下謹綜合本會員對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下稱「公約」）之意見，

向委員會反映。  
 
1. 中港家庭母子分離問題 （「公約」第 9 條） 
 按「公約」第九條訂明，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使兒童與父母分離，除非主管當

局按照適用的法律和程序，經法院審查，判定這樣的分離符合兒童的最大利益而確有必要。在諸如

由於父母的虐待或忽視、或父母分居而必須確定兒童居住地點的特殊情況下，這種裁決可能有必要。 

  

 近年中港婚姻頻繁，問題的中港婚姻亦時有出現。在本會的個案中，部份持雙程証來港的媽媽

由於遭丈夫離棄或因家暴而逃離家庭時，兒童的父親皆放棄或拒絕承擔作為父親照顧孩子的責任，

而把撫養權交給非港人的母親。在這類個案中，如果母親在無法延期居留的情況下，將無可選擇地

返回內地生活。與此同時，由於孩子於國內並無戶口，難以長期於國內生活，最終導致母親與孩子

分離的局面。部份接觸他們的前線社會福利同工（包括社工及社會保障辦事處職員）更建議姊妹將

小朋友送交孤兒院照顧，然後返回原居地生活。作為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締約國，香港政府應盡

量避免違返「公約」內容，檢討目前的出入境政策，以確保上述家庭的兒童得到合適照顧，不致

與母親分離。 

 

2. 家暴兒童心理評估及治療 （「公約」第 39 條） 
 本會多年來一直要求政府全面為家暴受害人及兒童提供全面的心理評估及跟進治療服務，外

國及本地研究証實目睹家暴兒童會出現行為或心理問題，如有關問題沒有得到適當的處理，會導致

長遠的問題，亦有機會延續家庭暴力至下一代。按「公約」第三十九條訂明，締約國需協助受虐兒

童身心康復和重返社會。目前家暴兒童的服務只集中在受虐兒童的跟進輔導服務，卻忽略了目睹家

暴兒童的心理評估及輔導。從我們的實際經驗中指出，目睹家暴的子女和受虐婦女的情緒會作出互

維影響，令雙方的情緒問題惡化，部份個案最終或會導致虐兒問題出現。故此本會強烈要求政府全

面為家暴受虐婦女及目睹家暴的兒童提供全面的心理評估及跟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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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同管養權 （「公約」第 19 條） 
 根據我們多年的經驗所得，探視及撫養權的安排對家暴受虐兒童及婦女的身心恢復構成很大

的影響。家庭暴力的個案並不適合以共同管養安排子女照顧，共同管養權要讓父母雙方能共同決定

子女的福利事宜，包括就學、醫療等安排，雙方需對事情協商出一致的決定，單方面不可以獨立作

出決定。在家庭暴力的前提下，父母雙方根本難以協商出一致的決定，按本會經驗，部份前夫更會

以共同管養權作為威脅，令姊妹及子女走不出家暴的陰霾，更可能因此而暴露了受害人及子女的住

址，令施虐者再次有機會以暴力傷害姊妹及其子女。 
 
 在家庭暴力個案中，基於父母在婚姻關係上發生的衝突及當中的情感因素影響，根本不適宜

以共同管養安排子女照顧，否則可能令受虐婦女及兒童一再陷入暴力的危機之中，亦有違「公約」

第 19 條，締約國應採取措施，保護兒童免受任何形式的虐待。 
 
4. 探視權問題  （「公約」第 19 條） 
 就探視權安排方面，雖然目前不少家暴個案的探視安排都經由社工監管下進行，然而在實際

執行上，部份社工把執行判令的責任全推在獲得管養的母親身上，令家暴受害人及兒童感到很大的

精神壓力，甚至一再遭受暴力對待。 
 
例子 
 本會姊妹王女士育有三名子女，前夫有嚴重的暴力行為，除虐打王女士外亦有虐打長子。王

女士最終向法院申請離婚，並取得三名子女的管養權，三名子女在社工監管下可被前夫探視每月兩

次。每次到了安排探視時，長子都表現得極反對及不願出席，王女士向社工反映情況，但社工則表

示：「這是法庭的判令，王女士必需執行，否則就是違反判令。」長子得知此事後，為免母親違反

判令，勉強與父親見面，卻在探視進行時遭父親掌摑。其後王女士唯有再向家事法庭申請更改判令。 
 
 就上述個案，社工應了解孩子抗拒面見父親的原因，而不是強迫母親執行法庭判令。但社工

未能了解到案件的嚴重性，並堅持按判令執行探視，令孩子一再暴露在暴力的環境中。另外，就判

予探視權前，亦應尊重小朋友的意願，更沒有聽取小朋友的意見。 
 
5. 貧困兒童的問題 （「條約」第 28 條、第 31 條） 

根據社會福利署 2009 年 3 月數字顯示，目前 15 歲以下綜援受助人數目為 89 516 人，而目前

綜援制度中並不包括日常的上網津貼及一切電腦相關的費用（包括購買電腦、維修及購買耗用品

等費用）。數碼化是全港學校趨勢，政府在推行的 “教育數碼化”及 “電子學習”政策，學校因而普

遍要求中、小學生利用互聯網作資料搜集、上網交功課、網上學習及查閱學校通告等事宜，家中不

能上網令貧困兒童未能在均等的條件下學習。雖然目前教統局設有免費上網津貼計劃，而市民亦能

在社區借用免費電腦，但這些免費上網計劃有時限性及名額限制，而社區中的電腦借用服務亦因需

長期輪候、借用時間短等，根本不足以解決長期學童網上學習的需要。令領取綜援兒童缺乏電腦設

備或上網的情況下學習，長遠影響其學習果效，有違「公約」第 28 條。 
 
除此之外，目前綜援制度的津貼目並不建全，例如沒有電話、眼鏡津貼。甚至不設有任何課

餘活動的津貼，令綜援家庭兒童缺乏發展個人興趣的空間。由於目前綜援金額遠不足以應付綜援家

庭的日常生活需要，例如綜援不設有牙醫津貼、電話津貼、上網津貼等，家長需節衣綜食，以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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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援金額中節省出部份費用繳付這些生活的必需開支。再加上目前綜援的就學開支津貼金額只有

$1245.00 - $3810.00，但實際開支卻高達$3930.00 - $4955.00，而保障部卻要求綜援家長先儲起一切

單據，至每年六月再上保障部補回有關津貼。家長都不可能額外再節省一筆開支以支付學童的課外

活動學習費用，故此大部份綜援學童都不會參加課外活動，影響他們的多元發展。「公約」第 31
條中訂明，締約國應鼓勵提供從事文化、藝術、娛樂和休閒活動的商當和均等機會。然而從綜援或

貧困的學童來說，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源學習學習課外活動，作多元化的發展。雖然政府設有地

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讓學童有機會申請作為學習課外活動之用，但由於基金名額有限，部份社

工更向申請的家長表示「一家人只能有一個名額，兩名子女也只可以申請一人」或「上年度申請過，

本年度不能再申請」等，反映實際情況下不是所有學童都能均等地享有參與及發展文化和藝術生活

的權利。 
 
6. 兒童基本生活保障 （「公約」第 27 條） 

家暴受害人在重建家園時，社會福利署應提供基金或津貼予姊妹購買基本的必需品；如床、熱

水爐等，然而在實際情況下，不少前線社工都拒絕為姊妹申請基金，只會勸她們申請二手傢俬。但

由於部份二手傢俬過大（如四呎闊雙人床、四人座位梳化），不適合姊妹取用。本會曾經有姊妹在

搬上新居後，社工並沒有為其申請基金，結果姊妹及兩名小朋友在寒冷的冬天中睡地板達半年。作

為「公約」的締約國，政府應確保兒童有權享有足以促進其生理、心理、精神、道德和社會發展的

生活水平。而政府亦有責任探取採措施幫助父母或照顧兒童的人有足夠能力令兒童享有這項權利。 

 
總結及建議： 
1. 檢討目前出入境政策：包括設立制度讓遇有特殊情況（如家庭暴力、丈夫離世或遭丈夫離棄）

的婦女能透過政策，例如重新分配每天 150 名單程証額予各類有需要的家庭（如上述的雙程証

媽媽）申請來港，確保香港兒童獲得母親適當的照顧。 
2. 為目睹家暴兒童提供全面的心理評估及跟進治療：盡早介入及處理目睹家暴兒童的心理及行為

問題，讓兒童及家暴受虐婦女身心早日康復。 
3. 設立家暴法庭：設立專責處理家庭暴力的法庭，培訓有關人員處理家庭暴力，支援家暴受害的

婦女及兒童。包括為家暴個案判予合適的管養權、跟進探視權問題等。 
4. 全面檢討綜援制度：綜援制度的一籃子物價並不切合目前學童的學習需要，建議政府全面檢視

目前的綜援制度，按目前學童的實際學習需要（包括數碼化及多元化的學習）制定綜援制度。 
5. 重新落實執行支援家暴受害人重建家園的必需品的經濟支援，免兒童缺乏床、枱等，影響兒童

的心理發展。 


